
香港造口人協會 

檢討公共福利金計劃下傷殘津貼申請的審批制度 

意見書 

 

  香港造口人協會每年都會接到會員的求助，指申請傷殘津貼被拒。近日

本會進行了一項調查，電話深入了解部份會員的情況。結果顯示，逾半數(51%)

受訪會員正領取普通傷殘津貼，獲批年期由半年、一年、兩年至永久不等。

然而，有 18%受訪會員最近被醫生拒絕繼續簽發傷殘津貼，另有 8%從未曾

成功申請傷殘津貼。 

 

  本會是香港首個註冊的非牟利病人互助組織。今年，本會有超過二千名

會員，大部份會員都是腸癌患者，有些是膀胱癌患者，亦有少數因先天因素、

病變或意外令結腸、迴腸膀胱或肛門的功能受損，而需循外科手術在腹部造

一個排泄孔道，此孔道稱之為「造口」。接受永久造口手術後，造口人需付

出永久失禁的終身代價，癌症倖存者還需接受電療、化療、藥物治療等療程。

雖然在外觀上造口人與一般人無異，但他們必須時刻佩戴造口袋收集排泄

物，如果沒有造口袋或處理不當，連搭巴士也不敢，嚴重影響造口人的日常

生活、婚姻生活及社交生活，不少會員都曾經因此身心受創。 

 

  造口人在接受手術後，必須永久佩戴造口袋及使用造口用品以維持基本

生活，故屬器官殘障人士(第八類)  。絕大部份造口人士均有工作困難，他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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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能從事體力工作，以免過度用力引致小腸氣；工作時間內，他們需花時間

清理造口袋及排泄物，有會員的前僱主便不滿她經常出入洗手間，更勸喻她

辭職以免阻礙整體的工作進度；亦有會員因著自身的自卑感及責任感，失卻

工作的信心。他們常常擔心造口袋會洩漏臭氣，甚或穿破，令場面尷尬、受

人歧視，令自尊受損，事實上，這些情況時有發生。故此，造口產品的使用

及其質素對保持造口人士的尊嚴尤其重要。造口人期望可以自力更生，以支

付平均每月約千元的造口產品費用。可惜在競爭激烈、節奏急促的香港社

會，造口人已被僱主淘汰，加上身、心的限制，造口人已等同完全喪失工作

能力。失去工作能力後，購買造口產品便成為家人額外的經濟負擔，奈何造

口產品乃造口人士的日常必須品，失去經濟津貼使他們生活徬徨。造口人需

要家人的支持，大部份造口人士不會亦不希望申請綜援，因為他們多與家人

同住，家人不想簽「衰仔紙」，這會製造家庭矛盾，亦有違政府提倡的家庭

和諧方針，況且他們未必符合資格，以及想避免雙重標籤等。 

 

  傷殘津貼能幫助造口人士過獨立而有尊嚴的生活，讓他們重建信心。本

會明白，原則上傷殘津貼是按殘疾程度而批核，無需經濟審查，醫生會考慮

病人的患病原因、臨床身體狀況及病情來作出醫療評估，考慮是否簽發傷殘

津貼。可惜，當中的準則模糊。有些會員表示他們的病情沒有大的改善，造

口沒有消失，傷殘津貼卻突然被取消了，甚至有十多年來一直領取傷殘津貼

的會員都被取消，原因是「殘疾程度不嚴重」。除了面見的醫生不同，同一



個病人，一樣的患病(造口)原因，年紀漸長，其他身體狀況大同小異，試問

何以身體會突然變好，殘疾程度於短時間內由「嚴重」變成「不嚴重」呢？

還有會員指出，部分醫生根本不是以病患者情去作客觀評估，反而是主觀

判斷，例如質疑「造口」並不是傷殘、或指患者有子女供養等，以拒絕病者

的申請，然而部分病人轉到其他醫管局聯網醫院後卻能申請成功傷殘津貼。 

 

  就傷殘津貼的審批制度，本會有以下兩項建議： 

 

(一)   訂立客觀、明確、一致的定義和審批準則 

訂立清楚的「器官殘障」的定義和審批指引，讓不同醫院的醫生有一致

的準則可依循去決定簽發傷殘津貼與否，避免病人與醫生爭辯。醫生亦

需向病人詳細交代被拒的原因，不能以簡單一句「殘疾程度不嚴重」了

事。 

 

(二)   由專科醫生審批傷殘津貼 

會員發現，有些門診的醫生不了解造口的情況，更不明白造口人的困

難。本會建議由專科醫生審批傷殘津貼，例如由腸外科或泌尿外科等專

科醫生審批造口人士的傷殘津貼，他們對造口人的身體狀況及病情有更

全面和深入的理解，從而作出更專業和準確的判斷。 

 

造口人經過頑疾的煎熬，幸存於世上，他們曾經身心受創，大部份已完

全喪失工作能力，他們是合符資格申領傷殘津貼的。傷殘津貼可以讓造口人



安心購買每日必須使用的造口產品，過有尊嚴的生活，這對造口人士意義重

大。惠民的福利制度應該要向前走，本會期望今次的會議能儘快取得正面的

進展，讓造口人士能順利申領傷殘津貼。作為自助組織，本會願意繼續與政

府及有關機構合作，竭盡所能為造口人士提供社區康復服務和爭取合理權

益。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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